2017年财政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7年，我局在自治区财政厅、银川市财政局的领导下，按照自治区财政厅2017年财政安排部署，对兴庆区三个项目开展了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评价结果总体良好。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2017年，按照“资金量较大、代表性较强、社会关注度高”的原则，选择了兴庆区第七小学迁建项目、 银川市兴庆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通贵乡通南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等二个项目，聘请宁夏鸿兴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总计评价资金4683.02万元。从评价结果看，2个评价项目平均得分86.33分，最高得分91.15分，最低得分81.5分。被评价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分配科学合理，项目管理较规范，项目完成良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委托社会中介开展绩效评价的同时，兴庆区民政局按照自治区民政厅要求，对兴庆区2017年度自然灾害救助工作进行了自评，从工作保障、工作管理、工作经效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自评项目得分96分。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后，我局按照上级要求，将银川市第七小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以书面材料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一）银川市第七小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未进行初步设计的批复

2014年11月兴庆区经济发展局对项目立项进行了批复，2015年12月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但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投资1500万元-5000万元的项目需进行初步设计的批复。建议在今后项目的实施中严格按程序批复项目。

  2、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学校操场未设计看台。学校操场西面的巷子不通，无行人过往，如能设计看台，即解决了学校开运动会地方紧张的问题，又美化了学校及周边的环境。但由于未建，致使该地方变成了卫生死角，影响了学校及居民的生活环境。

（2）学校操场未设计篮球场。按照要求，小学应配套篮球场，但设计操场时无篮球场，致使实际施工时将停车场改建成了篮球场，使得学校无车辆停车位。同时，篮球场也和操场不在同一地方，给体育课授课带来了困难。

（3）学校教学楼前无学生活动或集合场地。经我们查看现场，发现学校教学楼前进行了校园绿化，种植了草坪，非常不利于学生的课间活动或集合。

（4）综合办公楼和教学楼之间的连廊未通。连廊的建设目的在于方便两栋楼之间的走动，但实际设计和施工时两栋楼之间已建设连廊，但未连通两栋楼，未发挥连廊的作用。

  鉴于以上4个问题，建议在今后的项目建议书的编制时，多听取使用方的意见，保证项目的建设合理化。

3、 资金未全部到位

    项目可研批复估算投资3,437.02万元，截止平价日到位资金1,527.51万元，资金到位率44.44%。建议由于项目已施工完毕，尽快落实资金情况。

4、 资金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

    项目与宁夏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宁夏五环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签订本项目设计、监理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51万元和24.29万元，截止目前未见支付。建议尽快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设计及监理费。

5、未及时进行竣工决算及竣工验收

根据《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本项目应于项目完工后3个月内编制竣工决算，但已按合同约定按时完工，但截止评价日，该项目尚未通过竣工验收，也未办理竣工决算。建议尽快组织竣工验收，办理竣工决算。

6、 未按项目批复内容实施

    项目批复内容包括配套停车位8个，但实际施工中未见新建停车位，建议兴庆区教育局在今后的项目实施时严格按批复实施，或需要变更批复内容的，需报批准后再实施。

（二） 银川市兴庆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通贵乡通南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1、通过现场抽查发现白腊树成活率过低，

由于项目地区的环境、气候、土壤等因素，白腊种植此区域出芽时间比较迟，且50%的成活率相对于新疆杨和漳河柳较低，建议在此地区以后多种植新疆杨和樟河柳，不要种植白腊。

 2、实施方案的编制调查不够充分。
项目实施后完成的渠道建筑物及田间道路工程实际完成均与实施方案不一致，调查了解为在实施工程中原设计的渠道建筑物不需安装，需要调整安装到其他地方才能发挥作用，建议在今后的方案编制时，认真摸底，设计到位。

 3、设计需公开招标确认单位

 2016年3月2日，兴庆区农发办通过直接委托的形式与银川市水电勘测设计院签订勘察设计合同，合同金额16.00万元，未进行公开招标。建议在今后的项目实施时，总投资超过1000.00万元的项目设计都应招标。
4、项目验收后未及时进行竣工决算审计

本项目已于2017年6月2日组织自验，但截至目前尚未进行竣工决算审核，项目的投资完成情况、资产交付工作无法进行，建议兴庆区农发办进行进行项目的竣工决算审核。
三、下一步打算
（一）强化绩效理念，深入推进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绩效管理理念，将“要我评价”的被动认识转化为“我要评价”的主动实践，把财政绩效评价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改革、促进科学理财的重要工作来抓，健全完善制度办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推进评价工作，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
（二）建章立制，完善程序

 尽快完善绩效评价的组织机构，尽快制定适应兴庆区本级预算绩效评价的各项制度和办法，着重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遵循的工作原则，组织与管理形式，评价对象、内容、方法和程序，以及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加强专家库建设，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建立绩效评价专家库，吸纳专家和专业人员。
（三）进一步推进绩效评价工作，扩大绩效评价面，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交流培训。

    结合兴庆区绩效评价工作实际，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绩效评价面，提高绩效评价部门数量和金额的占比，根据兴庆区行业和部门的工作性质，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兴庆区实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业务理论知识学习，提高业务工作水平，同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和兄弟县区和外省市财政部门的交流和培训力度，为做好此项工作打好基础。

（四）强化事前准备，提升评价质量。在推进自身评价工作开展时，结合评价工作实际，完善项目（部门、单位）评价特性指标，规范评价标准，立足管理需求，预设评价重点，确保绩效评价结果公正、客观、精准，做到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实反映绩效，如实反映问题，切实提高评价质量。
（五）强化结果应用，巩固评价成效。在进一步严格问题整改落实，加强评价结果与本级预算安排挂钩的工作力度的基础上，试点评价结果公开。一是按照“谁评价、谁公开”的原则，由主管部门将部门自评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二是兴庆区财政局多层次推进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提高评价工作透明度和结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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